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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、济南市保险行业协会 
关于保险纠纷案件诉调对接工作实施意见

（试行） 
 

    为加强诉讼调解与行业调解之间的有效衔接，构建高效

便捷、便民利民的多元化保险纠纷解决机制，有效化解矛盾，

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，贯彻落实好《最高人民法院、中

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建立保险

纠纷诉讼与调解对接机制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法〔2012〕307

号）要求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人民调解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司法解释和上级文件精神，

结合我市保险诉讼与调解工作实际情况，就建立保险纠纷案

件诉调对接工作机制，制定如下实施意见。 

第一条  在全市建立保险纠纷案件诉调对接工作机制，

构建联合调解平台，对当事人起诉至法院的各类保险纠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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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导当事人选择行业调解等解决方式，努力以调解方式化解

矛盾纠纷。 

    本意见所称的诉调对接是指诉讼调解与行业调解的对

接，包括诉前、庭前、庭中、庭后的对接。 

第二条  诉调对接工作原则： 

（一）调解优先，最大限度地将社会矛盾化解在诉讼之

前； 

（二）自愿原则，在当事人自愿、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调

解； 

（三）坚持合法原则，调解不得违背法律、法规和国家

政策。 

（四）公开、公正、高效、便捷、灵活。 

第三条  诉调对接工作目标： 

（一）拓宽渠道，及时解决纠纷，化解各方矛盾。 

（二）搭建桥梁，积极宣传保险理念，普及保险及法律

知识。 

（三）提出建议，督促保险公司提高服务水平。 

（四）创新环境，促进保险行业健康和谐发展。 

第四条  设立济南市保险纠纷案件诉调对接办公室，成

员由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市保险行业协会选派的人员组成，并

根据需要在有条件的基层法院设立保险纠纷案件调解工作

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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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保险纠纷案件诉调对接办公室的工作职责： 

    （一）拟订诉调对接工作重点和工作计划； 

    （二）组织开展诉前、庭前、庭中、庭后调解工作，接

受提请调解的案件； 

    （三）组织开展行业调解工作指导与业务培训； 

    （四）与诉调对接相关的统计、调研和宣传工作； 

    （五）与人民调解委员会、其他调解组织、调解人以及

法院相关审判业务部门的日常协调工作。 

第六条  保险纠纷案件调解工作室设在各基层法院立

案大厅或人民法庭，工作人员由法官及市保险行业协会组建

的行业调解组织派住的调解员组成，具体负责本辖区内保险

纠纷案件的调解工作。 

第七条  市保险行业协会成员单位的主管领导担任诉调

对接工作联络员，负责本单位与保险纠纷案件调解工作室的

沟通联络。联络员在接到保险纠纷案件调解工作室的调解通

知后，应根据案件情况，及时派员参与调解工作。 

第八条  符合下列条件的案件，可以纳入保险纠纷案件

诉调对接工作范围： 

    （一）申请调解的当事人为市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签

发的保险合同中的投保人、被保险人、受益人或受害人； 

    （二）有具体的诉讼或调解请求、事实及理由； 

（三）不涉及保险纠纷无关方利益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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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不涉及保险精算标准及生命表； 

（五）不对社会或公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。 

第九条  诉前调解是指法院在收到起诉状或口头起诉之

后、正式立案之前，当事人同意进行诉前调解的纠纷案件。

当事人应填写《诉前调解申请书》，由保险纠纷案件调解工

作室安排调解事宜。 

    诉前调解达成协议的，告知双方当事人该协议具有民事

合同性质，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共同向人民

法院申请司法确认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有效的调解协议，一

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，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

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 

    诉前调解案件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，未申请司法

确认的，一方当事人反悔，另一方当事人要求履行协议的，

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第十条  协助调解是指法院在案件立案后至宣判前的审

理过程中，邀请市保险行业协会组建的行业调解组织开展的

调解工作。 

    法院邀请行业调解组织协助调解，可以采用通知书

（函）、电话等便捷方式。 

    行业调解组织接到邀请后，应当及时安排相关调解员按

指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，协助诉讼调解。 

第十一条  根据调解协议，需保险公司支付款项的，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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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保险公司应在约定期限内主动、自觉履行。 

第十二条  诉调对接办公室根据调解实践反映出的倾向

性或普遍性问题，通过发出工作指导意见及司法建议书等形

式，提请有关保险公司在业务管理、合同条款和服务标准等

方面加以改进。 

第十三条  诉调对接办公室应当对诉前调解、协助调解

案件建立档案制度，并及时将相关情况通报市中级人民法院

及市保险行业协会。 

第十四条  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保险行业协会对保险纠

纷案件调解工作室人员进行业务指导、定期培训。市中级人

民法院、市保险行业协会每年对诉调对接工作进行考核，对

工作成绩突出的集体和个人，给予表彰或奖励。 

第十五条  本意见由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市保险行业协会

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六条  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试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      2014年 1月 28日印发 


